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全面展开而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60多
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历史
性跨越无不与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证

明:能否坚持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直接关系到我国

改革发展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

败。

一

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诞生以来，它
就与改革和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 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是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而“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
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
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
批判的和革命的”[1](P14-15)。 而且恩格斯早在 100

多年前就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
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2](P693)因此，
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种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

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结论。
回顾 60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建构发展的进程， 可以把其分为四个历史阶
段:改革开放前两个阶段与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
其中一直不变的历史本质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综观国内外的历史与现实均表明我国必须坚持完

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既不能搞单
一公有制，也不能搞私有化。 [3]单一公有制和私有

化都有可能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

(1949-1978)
从总体上来说，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经济制

度是单一公有制， 但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分水岭可
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1．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基本
经济制度的探索(1949-1956)
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确立和多种所有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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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之间的矛盾是当时首要任务，而变革生产资料
所有制是关键环节。 这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三
大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

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指引下，全国上
下没收与接管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家垄断资

本，从而构成了新中国最初国有经济的主要组成
部分。 1949年工业生产总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工
业占 34.7%， 公私合营工业占 2%， 私营工业占
63.3%。 1952 年底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
与公私合营企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已达 50%以上，
与其它经济成分相比已占优势。 [4](P35-42)这样基本

形成了“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国
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1952 年党提出了以“一化三改”(逐步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核心的过渡时期
总路线。到 1956年底我国国民收入构成中，国营、
合作社、公私合营和个体经济的比例是 32.2∶53.4∶
7.3∶7.1。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
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4宪法”第
五条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 国家
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
制。 ”宪法规定: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对富农
经济 “限制和逐步消灭”，“指导和帮助个体手工
业”，“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5]

(P705)

如何评价这一时期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
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道路。 ”
2．单一公有制时期(1956-1978)
1956 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

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
国有经济，把城乡个体小商品经济改造成集体经
济，建立起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 “三大改造”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经过了
复杂曲折的调整过程。 由于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关论述，又
加上受到苏联模式影响，严重脱离我国生产力发
展的实际与国情，这样，在“三大改造”巨大成功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 1952 年比 1949 年增长
77.5%；1957 年比 1952 年增长 128.3%，年均增长
18%[6](P21，26)） 带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当时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 “浮夸风”、
“共产风”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
重大损失。
由于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缺乏正确认识，这一时期总体上把各种非公
有制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物和不稳定因

素，超越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追
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形式，大搞“穷过渡”
和所有制形式的“升级竞赛”，完全排斥非公有制
经济的存在，连农户搞的一些少量的家庭副业也
被当作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 不断地加以挞伐。
据统计，1975年我国所有制结构如下:工业总产值
中，国家所有制占 81.1%，集体所有制占 18.9%；
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家所有制占 56.8%，集体
所有制占 43.0%，个体所有制占 0.2%，非公有制
经济基本消失。 [7](P37-38)

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形成了“公有制的一统
天下”局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1978 年底我国 GNP 中， 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
经济分别占 55%和 43%； 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
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分别占 77.6%和 22.4%。
综上可见，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建

构调整的历史过程是艰难曲折的，虽然有失误与
挫折，但从建国的第一天起，结合我国实际，走出
了一条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之路。 重要的是，我
国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虽然发生过“左”的错
误， 但经济增长速度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达到
6.1%，工业年均增长为 11.2%，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取得了辉煌业绩。
所以说，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曲

折探索、建构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
史意义。 若没有改革开放前基本经济制度奠定的
公有制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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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

(1978-)
改革开放后，以 1997年党的十五大为界可以

把我国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分为两个历史阶

段。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

确立期(1978-1997)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

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标志着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的重新审视与探索。 1979年邓小平指出:“外资是
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 但是外资
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社会主义
制度。 ”[8](P235-236) 1980 年邓小平又指出:“吸收外
国资金、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
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8](P35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在农村突破传统的
集体所有制模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
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启动了所有制改革的
序幕。 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规定: 社员的自留
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交易是社会主
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绝不允许把它们当成资本
主义来批判和取缔。 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 给农民自主权，给
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
变了。 ”[9](P103)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才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是我
国经济的基本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
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党的文献中，第一
次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所有制结

构，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补充”的
思想。 而且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

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
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10](P110-111)这是我国首

次以宪法形式确立了个体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法律

地位。 1987 年十三大则指出私营经济、中外合资
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是公
有制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由个体经济作为必要
的补充发展到私营经济、“三资” 企业等非公有制
经济，都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11] 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多一分外资，就
多一分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并指出我国要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单一公有制无法实现市
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邓小
平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需
要市场经济，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
标准。 1992 年十四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 1993年八届人大一
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宪法修正案涉及经济制度的

有 5 条，主要内容是:把“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
济”；用“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人民
公社”；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 [10](P31-32)

十五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首次确立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 而且它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 [12](P17)

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
总结国内外一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我国历
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出发而作出的正确选择”[13]。至
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说，基本经
济制度的提出: 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内容；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理论；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思路。从实践上说，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完善与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
产力。 [14]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成
熟期(1997-)

2002 年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根据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提出
了两个 “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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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一个“统一”(坚持公有制为
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15]

(P22-23)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总结 2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从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上对所有制问题又做出了重大突破

和创新:(1) 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
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
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
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以明
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
的集体经济。 (2)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 (3)要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
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2007 年十七大报告重申并强调指出，要“坚
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16]。 同时，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坚持平等
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
促进新格局”，坚持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
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是十七大在所有
制理论上的亮点。 坚持平等保护物权，有助于完
善我国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有助于
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 [4](P35-42)

2008 年 12 月 18 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再次
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并指出:“我们党带领人
民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
分配为主体，……。 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
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
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17]

上述这些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举措，对
我国经济进一步更好更快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

建设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可以为进一步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更加坚实的市场主

体体系基础。 其次， 非公经济地位的提升产生的
“鲶鱼效应”将给公有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外在压
力，这有利于公有经济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创新。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已

获得了巨大发展。 首先是个体经济发展起来。 在
改革初期的 1978年， 城镇个体劳动者只有 15 万
人，1979 年增加到 31.6 万人，1980 年为 81.4 万
人，1981 年为 113万人，1985 年增加到 450万人；
到 1986 年底，全国城乡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已达到
1900万人；到 2006 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 2576
万户，从业人员 7500 万人。 2007 年，全国登记的
个体工商户达 2741.5 万户， 私营企业达 5513 万
家。 城镇就业人员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所占比例由
1978年的 0.2%增加到 2009年的 75.7%。 ①

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下，
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应该
注意的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的成就是建立在改
革前 30年的发展之上的。 改革 30多年的实践表
明: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快速
发展生产力、扩大就业、增加社会财富、繁荣经济、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 从统计数据看， 从 1978年到 2008年， 我国
GDP 由 3645.2 亿元增加到 300670 亿元， 年均增
长 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 3 倍多。 我国
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由第 10 位上升到第
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②

纵观新中国 60 多年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
演变可以发现: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两个最好时
期:“一五”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而这两个时期在
所有制结构上都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不同之处，前者的推动力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转
变所释放出的能量，而后者的推动力则是由单一
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转变所释放出的能量。由此，
可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只要坚持多种所有制结构，
就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经济就能得到较
快发展；相反，在一定情况下，只要是单一所有制
结构(单一私有制结构或单一公有制结构)都不利
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
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国情。 这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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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律的客观要求。 也是马克
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结论。
由上可见，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日益多元化，

公有制实现形式已经日益多样化，由一元静态封
闭的所有制结构基本演变为“一主多元”动态开
放的所有制结构。 所以，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
我国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

二

（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
内国际情况英明决策的结果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不懈探索。 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可以消
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萌发了主
体补充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
集体先将主体补充由理论萌芽概括为系统全面

的“主体补充论”，又发展到“共同发展论”，至党
的十四大实现了由“主体补充论”到“共同发展
论”认识上的飞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深化和拓展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思
想，将“共同发展论”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论”，
至党的十五大实现了由“共同发展论”到“基本经
济制度论”认识上的飞跃。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
一代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与江泽民同志所有

制结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对“形成各种所有制
经济平等竞争、 相互促进新格局”，“国有企业改
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发展多种
形式的集体经济”，“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大力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认识，
初步建立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

构，形成了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全面、深刻、
系统、正确的认识，用以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实践获得巨大成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国基本经济制
度演变的第一推动力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演变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是基本经济制度
演变的第一推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
经历了多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第一次是关于“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根据
国内外实情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直接领导了这次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
的根本任务，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 由于思想解放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
化，并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将所有制标准由改革
前的“一大二公”转变为“生产力标准”，从而确立
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
经济成分为补充” 的所有制结构。 第二次思想解
放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
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目标。 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 同时，指出计划与市场均是资源配置的
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
用。 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突破了长期以来姓
“社”姓“资”的干扰，这样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快车道。 由于进一
步解放思想与深化理解市场经济的相关理论，党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进入到

更高的高度，在明确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
也进一步肯定了非公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

地位， 并为其发展拓展了空间。 随着对我国基本
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均获得飞速
发展。

（三）生产力标准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演变的
科学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人

为地决定的，而是基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
况并对客观经济规律深化认识的结果。 从根本上
说，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
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 邓小平将
该原理进一步具体化为 “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
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
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的标准。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要回答
好这三个“是否有利于”就需要对我国现阶段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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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尤其是私有制和公有制进行客观、系统和
全面地分析比较。 具体来说，实行私有制有私有
制的局限 (比如私有制不能很好地解决集体产品
与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资源利用不足与耗竭
等)，而实行公有制有公有制的成本 (比如公有制
不能很好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和“搭便车”
现象)。这样，如果在某个领域，实行私有制带来的
损失大于具体实施公有制的成本，即实行私有制
的机会成本过大，则在该领域中，应实行公有制
而不是私有制，其理论依据就是“三个有利于”的
标准，也是生产力标准；反之，则应在法律法规许
可的范围内，放手让私有制经济或其他所有制经
济发展，而不应对其进行人为限制。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演
变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市场经

济，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计划与市场均
是资源配置的手段， 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使用，社
会主义国家也可以使用。 而且我国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不发达，只有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不断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才能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
争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事实上，市场经
济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竞争的经济。 同样，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不同的利益主体并存，
即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
经济并存，共同发展。 因此，我国市场化取向的经
济体制改革，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演变创造了现
实条件。

（五）必须克服两个极端
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必须克服两个极端:私有化与单一公有制。在我国
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无论是实行私有
化，还是实行单一公有制，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私有化是要将我国经济制度从公有制为主体转

向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私有化不符合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不能实现共同富
裕； 单一公有制是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否定，这
一制度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和

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它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的根本特性，是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要求相
适应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单一社会主
义公有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

状况，不能有效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强民富。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2010 年，我国经济

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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